
石阡县 2023 年农村低保季节性缺粮户救助粮采购

需求公示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石阡县 2025 年农村低保季节性缺粮户救助粮采购

项目编号：GZTC-2025-01-28

二、采购预算：725257.5 元

三、最高限价：725257.5 元

四、公示期限（不少于 2个工作日）

时间：2025-07 - 22 至 2025- 07 - 25

五、其他补充事宜

采购预算确定依据：石阡县政府采购计划书

四、项目联系人（公示期限内，优先反馈给代理机构）

1、采购人信息

1. 采购单位名称：石阡县民政局

项目联系人：金主任

联系电话：17718066526

2、代理机构

代理全称：贵州同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潘远

联系方式：13595114389

五、附件



附件 1：资格要求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资料。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按财库〔2022〕19 号、财库〔2020〕

46 号、黔财采〔2014〕15 号、财库〔2017〕141 号、财库〔2014〕68 号和财政

部印发“关于印发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名清单的通知”执行。

（三）一般资格审查：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2、财务状况报告（经合法审计机构出具的 2023 年或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

立不足 1年的公司提供银行出具的有效的资信证明）；

3、依法缴纳税收（2025 年任意 3 个月缴纳税收的凭据或证明材料复印件（依法免 税

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和社会保障资金（2025 年任意 3 个月社会保障资

金缴纳证明材料复印件）的相关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 定）

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自行

声明，格式自定）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自行声明，格式自定）

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

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四）本项目所需特殊行业资质或要求：

生产厂商提供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经销商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

1、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若货物的制造商是中小企业，请供应商按照《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出具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

函》。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农、林、牧、渔业行业。



附件 2：采购需求

第一节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

（1）采购主要内容:大米（国标一级）

（2）采购数量:131.865 吨

二、货物具体要求：

★1、产品包装要求:大米包装按每 15 公斤一袋进行包装，大米包装袋标识要求:按照招

标人的具体要求制作。包装袋为透明编织袋。如出现包装袋破损的，乙方全部更换

★2、样品要求:不要求

三、投标产品质量要求:

要求颗粒饱满、无虫蚀、无霉变、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杂质。供应商需提供的大

米为近 2年的新大米。

第二节商务要求

一、交货地点或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交货时间或服务时间：90 日历天

三、投标报价：

1、 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的要求自行核算报价。

2、 供应商的报价包括完成本次采购的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3、 投标货币:人民币。

4、付款方式：按照采购文件要求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供货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凭乡

镇（街道）社会事务办签字确认无误后，在一个月内付清。

5、送货地点：供应商将本次采购的产品一次性供货到采购单位指定的地点，由采购单

位组织相关部门一次性验收合格后方与发放到采购方指定地点。



6、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产品是合格安全的产品，一旦发现伪劣假冒产品、以次充好

产品或替代产品，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须经过采购方验收人员的检验，若产品不符合要求，当即拒收，

采购单位不承担任何费用;供应商不能满足食品的质量及售后服务要求时，采购单位有

权中止合同。

(3)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食物中毒等事故，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4)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单位通知的时间、数量、品种及协定的价格准时送货，经验收

格后签字确认，不能以任何理由推托。一旦因为供货因素影响项目正常运转，供应商应

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5）在运输过程中一切安全问题由供货商自行负责。

（6）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供应商承担一切法律

后果。



附件 3：评分办法

本次竞争性磋商采用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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